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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共 四 川 师 范 大 学 委 员 会 

党史学 习教 育领 导小组 办公 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4 月 3 日 

 

一、学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清明祭奠英烈主题活动 

二、外国语学院赴成都市烈士陵园开展“缅怀先烈，砥砺前

行”祭扫活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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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推进学校党史学习教育，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，

4 月 3 日，学校组织师生代表来到成都市烈士陵园开展“缅怀革

命先烈，赓续红色基因” 党史学习教育清明祭奠英烈主题活动。 

在庄严的纪念碑前，师生代表们向革命烈士默哀、敬献花篮，

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，深情地将手中的菊花轻放在碑前，追忆红

色历史，缅怀为实现民族独立、国家富强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辈。 

文学院 2020 级学生代表张一诺同学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以

“缅怀先烈 学习党史 铭记党恩”为主题进行演讲，她讲到，先

烈们舍生忘死、前赴后继、为他人谋幸福的高尚品德不应该被遗

忘，他们的无畏和奉献精神当万古长青。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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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发扬革命精神，继承先烈遗志，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感党恩，

听党话，跟党走。她号召，广大党员、青年学子应当切实增强学

习党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努力把学习党史的收获转化为推动学

习和进步的不竭动力，勇担民族复兴大任，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

的百年华诞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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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悉，本次“缅怀革命先烈，赓续红色基因”党史学习教育

清明祭奠英烈主题活动是以“祭先烈、学党史、悟思想”为主题，

由学校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处）·武装部牵头开展。活动包括行军拉

练、祭奠先烈仪式、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等三个环节。四川师范

大学预备役防空作战分队、百名学生党史宣讲团、学生党员春风

志愿者服务队、青年学习社、学生会等学生组织学生干部以及各

学院学生党员、入党积极分子等学生代表 200余人参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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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明节临近，为重温红色历史，缅怀革命先烈，3月 31 日，

外国语学院赴成都市烈士陵园开展“缅怀先烈，砥砺前行”祭扫

活动，深切缅怀革命先烈，寄托哀思。学院党委书记马川冬，分

团委书记符浩带领全体“两委”学生干部、部分学生党员及入党

积极分子参加祭扫活动。 

在去往烈士陵园的途中，学生代表邓慧婕为大家介绍烈士陵

园的相关信息以及革命烈士感人事迹。 

抵达烈士陵园后，同学们自发排成两列，缓步走向纪念碑。

在绿树环绕中，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，气势宏伟、庄重严肃。在

现场主持人的引导下，参加祭扫活动的全体人员齐唱《中华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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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和国国歌》。随后，集体向革命烈士默哀，告慰为国捐躯的革

命烈士英灵，寄托哀思。然后大家手捧白菊，依次向革命先烈进

献鲜花，并深情鞠躬，表达对革命烈士的崇高敬意。 

 

 

接着，马川冬带领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，符浩带领全体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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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同学重温入团誓词。通过庄重的宣誓仪式，同学们更加深刻地

感受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，更加坚定了为人民服务的决心。随后，

黄一凡作为学生代表发言，他表示作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一定会

始终坚定信仰，认真学习，继承先烈的优良传统，发扬革命先辈

的爱国精神，为民族振兴而奋斗。 

马川冬寄语学院学生，希望同学们要结合学习党史、新中国

史、改革开放史、社会主义发展史，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，

知史爱党、知史爱国，切实做到学史明理、学史增信、学史崇德、

学史力行，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

量。作为青年大学生要勤学善思，练就真本领、硬本事，能够长

于专业、实于践行，要志存高远、脚踏实地，不畏艰难险阻，勇

担时代使命，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，为党、

为祖国、为人民多作贡献。 

 

最后，全体人员参观了烈士纪念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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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此次祭扫活动，同学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革命先烈的伟

大，更加透彻地理解大无畏的革命精神，更加珍惜无数先烈用鲜

血换来的安宁美好的生活。同学们纷纷表示，作为新时代的新青

年，更应该始终保持奋发进取、昂扬向上的精神，学习先烈忠于

党、忠于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，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砥砺前行，

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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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：中共四川省委教育工委  四川省教育厅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
100周年活动暨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，校领导。 

送：校党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活动办公室，省纪委监委

驻四川师范大学纪检监察组。 
发：校内各二级单位。 


